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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業發展條例修正第一條、第二條、第三十五條、

第三十六條之二、第三十六條之三、第三十九條及第四

十條條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7 日 

華總一義字第 11300069601 號  

第 一 條  為協助中小企業改善經營環境，推動相互合作，並輔導其自立成長及

升級轉型，以促進中小企業之健全發展，特制定本條例；本條例未規定者

，適用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 

第 二 條  本條例所稱中小企業，指依法辦理公司、有限合夥或商業登記，合於

中小企業認定標準之事業。 

前項認定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按資本額、經常僱用員工數等定之。 

其他機關為辦理中小企業輔導業務，得就業務需要，另定標準，放寬

輔導對象。 

第三十五條  為促進中小企業研發創新，中小企業投資於研究發展之支出，得選擇

以下列方式抵減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並以不超過該公司或有限合夥當

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百分之三十為限；一經擇定，不得變更： 

一、於支出金額百分之十五限度內，抵減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

額。 

二、於支出金額百分之十限度內，抵減自當年度起三年內各年度應納

營利事業所得稅額。 

供研究發展、實驗或品質檢驗用之儀器設備，其耐用年數在二年以上

者，准按所得稅法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所載年數，縮短二分之一計算折舊

；縮短後餘數不滿一年者，不予計算。 

第一項投資抵減之適用範圍、申請期限、申請程序、核定機關、施行

期限、抵減率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定之。 

第三十六條之二  中小企業增僱一定人數之二十四歲以下或六十五歲以上本國籍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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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員工，且提高該企業整體薪資給付總額時，得就其增僱該員工所支

付薪資金額之百分之二百限度內，自其增僱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

減除。 

中小企業調高本國籍基層員工之平均薪資給付水準時，得就非因

法定最低工資調整而增加支付本國籍現職基層員工薪資金額之百分之

一百七十五限度內，自其增加薪資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但

因增僱員工所致增加之薪資給付金額已適用前項規定者，不得重複計

入。 

前二項增僱員工之對象及人數、企業整體薪資給付總額、基層員

工範圍及平均薪資給付水準計算方式、核定機關、申請應具備之要件

、申請期限、申請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

財政部定之。 

第三十六條之三  中小企業已依其他法律享有租稅優惠者，不得就同一事項重複享

有本條例所定之租稅優惠；就同一事項同時符合本條例所定不同租稅

優惠規定者，應擇一適用，不得重複享有。 

中小企業最近三年因違反環境保護、勞工或食品安全衛生相關法

律且情節重大，經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者，不得申請本條例

之租稅優惠。 

第三十九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審議中小企業發展政策，得邀集相關機關及學者專家

組成中小企業政策審議會。 

第四十 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六月四日修正公布之第三十五條及第三十

六條之二施行期間，自一百零三年五月二十日起至一百十三年五月十九日

止；第三十五條之一施行期間，自一百零三年五月二十日起至一百二十二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一月六日修正公布之第三十六條之二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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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至第五項施行期間，自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起至一百十三年五月十九日

止。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七月十二日修正之第三十五條及第三十六

條之二施行期間，自一百十三年一月一日起至一百二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 


